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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财务顾问”）接受委托，

担任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或“收购

人”）豁免要约收购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越龙山”

或“上市公司”）之收购人财务顾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作为

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自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 

2020 年 4 月 18 日，古越龙山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结

合古越龙山 2019 年年报，本财务顾问出具以下 2019 年度的持续督导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2019 年 9 月 16 日，绍兴市国资委作出《关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绍市国资产〔2019〕49 号），绍兴市国资委将其持有

的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酒集团”）45.90%股权无偿划转至

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 

2019 年 9 月 17 日，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同意接收绍兴市

国资委持有的黄酒集团 45.90%股权。同日，绍兴市国资委与绍兴市国资运营公

司签订《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协议》。 

2019 年 9 月 26 日，黄酒集团就本次划转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

东由绍兴市国资委变更为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成为黄酒集

团控股股东，并通过黄酒集团间接控制古越龙山 41.39%股权，成为古越龙山间

接控股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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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约收购义务。2020 年 1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证监许可[2020]142 号《关

于核准豁免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核准豁免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序号 公告名称 日期 披露场所 

1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9 月 28 日 上交所网站 

2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9 年 10 月 10 日 上交所网站 

3 《收购报告书摘要》 2019 年 12 月 18 日 上交所网站 

4 
《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豁免要

约收购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20 年 1 月 17 日 上交所网站 

5 

《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豁免要

约收购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的

反馈意见回复》 

2020 年 1 月 17 日 上交所网站 

6 《收购报告书》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上交所网站 

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古越龙山

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暨豁免要约

收购申请之财务顾问报告》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上交所网站 

8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之法律意见

书》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上交所网站 

9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上交所网站 

10 

《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

告》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上交所网站 

（三）本次收购的过户情况 

2019 年 9 月 26 日，黄酒集团就本次划转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

东由绍兴市国资委变更为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成为黄酒集

团控股股东，并通过黄酒集团间接控制古越龙山 41.39%股权，成为古越龙山间

接控股股东。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上市公司

已根据相关规定就本次收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收购人已经依法办理完成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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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所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 

二、交易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对保持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事项做出了相关承诺。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

意见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未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改

变或作出重大调整。 

（二）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没有改变上市公司资产和对业

务进行重组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经核查，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八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聘任吴晓钧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同时，因公司现董事会成员为 9 人，低于《公司

章程》规定的人数，增补谢鹏为公司董事；因现任独立董事寿苗娟任期届满，提

名钱张荣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议案尚需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改变其他现任

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收购人暂无改变古越龙山现任董事会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组成等相关计划；收购人与古越龙山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修改的计划 

古越龙山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因经营发

展需要，拟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公司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相应进行变更；同时，

根据董事会成员由 11 人变更为 10 人等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第一条、

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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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进行了修订。上市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经核查，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的修订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执行，收购人不存在违反收购报告书中已公告的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

修改计划事项。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未对古越龙山现有员工聘用作

重大调整。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未对古越龙山的分红政策作重

大调整。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2020 年 2 月 24 日，古越龙山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等议案，古越龙山拟向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浙江盈家科技

有限公司 2 名特定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61,704,833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金额为 1,141,636,120.98 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及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全部投

入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2020 年 3 月 16 日，古越龙山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古越龙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获得浙江省

国资委的同意批复，并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经核查，除上述情况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

影响的计划；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未实施其他对古越龙山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与收购报告

书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古越龙山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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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

出具日，古越龙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独立运作，未发生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行为。绍兴市国资运营公司依法行使对黄酒集团的股东权利，绍兴市国资

运营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和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

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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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豁免要约收购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持续督导意见》的

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悦阳                         屠珏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